一、服务内容
1、法律咨询、出具法律意见书
（1）贵所为我院提供电话咨询、现场咨询。
（2）主承办律师随时与我院进行电话沟通，为我院提供电话咨询服务。如遇特殊情况，如手机无信号或主承办律师正在开庭，无法进行解答，主承办律师在特殊情况解除后的第一时间与我院进行联系，解答相关法律咨询。
（3）主承办律师协调时间，每周到我院沟通审查不少于2个半天。
（4）响应时间：对于一般性的法律问题，律师尽量即时予以解答，最晚不超过24小时；对于重大、疑难、复杂的问题，3个工作日内为我院进行解答，并根据我院要求出具法律意见书。 
2、合同等法律文件的起草、审查、修改
（1）贵所提供起草、审查、修改服务的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各类经济合同、协议、内部规章制度、章程、债权债务清理等法律文件。
（2）联系方式：可以将审查后文件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回复至我院邮箱。
（3）沟通工作：审查合同的过程中律师会与相关科室人员进行沟通，了解签订合同的相关背景情况、签订合同目的以及其他相关情况，做好合同审查准备工作。
（4）审查工作：
a、审查合同主体的适格性、合同的合法性、双方权利义务的实用性明确性。
b、合同条款的审查，如合同主体、标的物、履行期限或有效期限、价格、数量、质量、验收标准及异议、知识产权、保密、质保、违约责任、抗辩及免责事由、合同解除及变更、争议解决方式等条款，确保合同条款无遗漏、合同内容无歧义，保证医院的利益最大化，风险最小化。
c、如审查过程中发现重大问题：合同主体资质存在瑕疵、合同可能无效的、合同遗漏必备条款、合同条款易产生歧义、合同条款存在重大风险，履行合同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重大问题等，律师会及时与科室相关人员进行沟通确认，根据反馈意见适时调整合同内容。
d、合同签订后，在履行过程中需要对合同内容进行调整或补充约定的，协助贵院签订补充协议。
（5）审查方式：对于一般性的法律文件，在1-3个工作日内以WORD批注、修改模式对合同内容进行审查修改，这样可以直观了解合同原文内容和修改后的内容，便于实际操作中的理解适用，根据我院要求及时出具律师审查意见书。对于重大、复杂、疑难的法律文件，及时出具相应的律师审查意见书。
3、参与重大项目谈判，进行法律分析论证
（1）律师在参加谈判前审阅我院提供的相关材料，并与我院共同研究谈判的目标、策略，做好谈判准备工作。
（2）律师参与重大项目谈判，需依法维护贵院的合法权益，争取我院利益最大化并规避法律风险。对谈判过程中涉及到的新问题进行法律论证，为进一步谈判作好准备；
（3）在谈判结束后，律师需根据谈判结果及涉及的法律问题，出具法律意见书，协助贵院做好合同签订工作。
4、签署、送达、接受法律文件
根据我院的授权委托，律师可代为签署、送达、接受通知函、确认书、律师函等法律文件，严格遵守相关法律程序，确保法律文件的程序合法性。
5、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或参与非诉讼谈判、协调、调解
根据我院要求需要对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法律纠纷，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，律师审阅我院提供的相关资料，并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进行综合分析评估，提出解决方案，及时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。根据我院的授权委托，参与非诉讼谈判、协调、调解，积极协助贵院以非诉方式妥善解决相关纠纷。
6、讲授法律实务知识
（1）贵所根据我院的业务特点和实际需要，定期为我院提供有关医疗纠纷风险防范、合同的签订及风险防范等方面的体系化、精准化、专业化法律培训服务。
（2）培训时间：每年度1-2次。
（3）师资力量：
a、安排参与国家卫生立法工作的律所主任及高级合伙人授课；
b、安排执业8年以上的资深律师授课；
c、安排具有医学、法律专业双重知识背景律师授课；
d、根据实际需要综合调配团队人员等等。
7、代理医院参加法院诉讼
[bookmark: OLE_LINK1]根据我院的授权委托，律师代理医院参加法院诉讼工作，年度内免费服务5次民事诉讼/行政诉讼代理（含立案、证据收集、庭审、调解、结案），超出免费次数后，按每案1万元收取服务费（不含差旅费，可由医院报销），刑事案件：另行协商代理费用（基础收费3万元起）。
案件代理包含：
（1）协助收集证据材料（病历、影像资料、知情同意书、费用清单等），制作《证据目录》，起草法律文书（起诉状、答辩状、质证意见等），评估案件风险（如赔偿金额计算依据）。
（2）代理出庭（含质证、辩论、调解谈判），参加医疗损害鉴定等鉴定听证会。
（3）协助执行法院判决，申请强制执行（含财产线索调查、执行异议处理）。对败诉案件进行上诉可行性分析，起草上诉状。案件归档后15日内提交《案件总结报告》（含经验教训、风险提示）。
 8、代理医院参加医疗事故鉴定
根据我院的授权委托，律师代理医院参加医疗事故鉴定，市级按每案2000元收取服务费，省级按每案4000元收取服务费（不含差旅费，可由医院报销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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